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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(通知)

沪城管执党组〔2021〕2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机关
干部联系服务企业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局机关党委：

现将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机关干部联系服务企业管

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执行。

2021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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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机关干部联系服务企业管理规定

总 则

第一条 为厘清政商交往定位，规范政商交往行为，构建亲清

新型政商关系，营造服务改革、推动发展的良好环境，特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二条 机关干部联系服务企业，主要指机关干部与企业正常

联系、交往，为企业提供与城管执法工作有关的指导、咨询和服

务等活动。

第三条 机关干部应当根据组织安排、工作需要或企业要求有

计划、有目的地开展联系服务工作。

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局机关全体干部。

第一章 归口管理

第五条 机关干部根据组织安排联系企业活动，按照“谁组织，

谁负责”的原则进行，不再另行报备。应企业邀请开展联系服务

工作的，由邀请单位发邀请函，局办公室收文登记后转组织人事

处办理。

第六条 组织人事处根据企业需求、业务相关、岗位职责等情

况，商相关处（室）提出人员建议，按规定报领导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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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局副职领导联系服务企业报主要领导审批，处级领导

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报局分管领导审批，其他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报

本处（室）主要负责人审批。

第八条 机关干部应企业邀请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前，审批领导

应当对其提出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；联系服务企业结束后，应当

通过书面签报、当面汇报等形式，向审批领导反馈联系服务情况。

第二章 联系范畴

第九条 机关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时，一般从事以下工作：

1.了解企业发展状况，听取与城管执法工作相关的意见和建

议。

2.向企业宣传、告知、解读与城管执法工作有关政策、法规

或制度规定。

3. 根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有关规定，指导、监督企业开

展合法、规范经营。

4.查办涉企案件。

5.其他符合有关规定及其精神的联系服务企业活动。

第十条 机关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时，不得发生以下情形：

1.不得以提供咨询服务为名，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的宴请或

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收受企业及其负责人赠送的礼

品、礼金、消费卡和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。

2.不得以本人、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名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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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企业筹资、借款、借车、借房，取得、持有、使用企业赠送的

健身卡、消费卡，或者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邀请，违反有关规定

出入私人会所。

3.严禁对企业乱检查、乱摊派、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募捐；

在监督、检查、执法等工作中，利用职权吃拿卡要、索贿受贿，

以及政务服务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、假作为。

4.严禁本人或者纵容、默许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

关系人从企业谋取利益，以及违反规定与企业发生可能影响公正

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。

5.其他不符合有关规定及其精神的联系服务企业活动。

第三章 纪律要求

第十一条 严禁以个人名义擅自接受企业邀请参加相关活动，

或假借单位名义赴企业开展走访调研等联系企业活动。

第十二条 严守党纪国法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上海

实施办法，严守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

作纪律和生活纪律。

第十三条 联系服务企业单次一般不超过半天。市域内伙食、

交通补助，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国内差旅费管

理规定》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务用车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对企业赠予的各类活动纪念品和现金、购物卡、礼

券、有价证券等礼品，原则上应当场拒收,确因客观原因未能当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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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收的，应自收受之日起一个月内退还送礼人或到机关纪检部门

登记上交；逾期未上交的，视同收受。

第十五条 对来信来访反映机关干部在联系服务企业中发生

的违纪违法问题，查实后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

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清单未尽事宜参照相关党纪国法执行，与上级

规定相抵触的，按照上级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由局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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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办公室 2021年1月6日印发

（共印 份）


